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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张园园 通讯
员 张强) 记者从14日召开的“黑出租”
专项整治调度会上了解到，近期，东营市
交通运输局监察支队将继续开展打击“黑
出租”非法营运行为专项行动。

“打击‘黑出租’一直都在开展，这次
是更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行动。”东营市
交通运输局监察支队工作人员介绍，一些
乘客图方便选择乘坐“黑出租”，去年，他
们就曾查处60余辆“黑出租”，“进行非法营
运的主要是一些面包车、家庭轿车等，检

查中还发现一些‘黑出租’半路向乘客要
求增加费用。”

为切实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和人身安
全，维稳行业稳定，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
序，东营市交通运输部门一直坚持打击

“黑出租”。14日，东营市交通运输局监察支
队召开“黑出租”专项整治调度会，总结前
期打黑工作成果、交流经验，研究部署打
击“黑出租”非法营运行为专项行动，并将
在中心城迅速开展“打黑”行动。

据介绍，下一步，全市交通运输监察

机构将时刻关注出租客运市场动向，抓好
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措施，全力维护
出租行业稳定；集中执法力量，重点打击
城区客运线路、城乡接合部、车站、机场、
学校周边等黑出租非法营运行为；各县区
大队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各自执法范围
内开展“打黑”工作；各大队之间还将加强
配合，每周轮流负责客运市场秩序整治的
直属大队配合东营区大队，开展东青高速
以东区域“黑出租”治理工作。

此外，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切

莫图方便或便宜选择“黑出租”，为了保障
自身权益和安全，一定要选择正规运营的
车辆。

东营市交通运输局监察支队召开“黑出租”专项整治调度会

东营将继续打击“黑出租”

东营检察机关公布侵害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

检察官利剑出鞘
严惩食药领域犯罪
本报记者 邵芳 通讯员 李县社

生产销售
假 冒 伪 劣 食
品、药品，不仅
扰乱正常的市
场秩序，也对
消费者的生命
健康安全构成
威胁。据了解，
近年来，针对
不法分子为牟
取暴利铤而走
险的行径，东
营各级检察机
关坚持从严精
准打击，对生
产销售假药、
有毒有害食品
类犯罪形成高
压态势，全力
以赴保护消费
者 的 合 法 权
益。此外，检察
机关依托常态
化开展危及消
费者健康典型
案例的宣传，
增强公众的防
范意识。

出售假冒美容产品

严重者过敏性休克

肉毒素，对诸多爱美的人士来说并不陌
生。其因具有强大的除皱和局部美塑功能，让
不少市民纷纷加入肉毒素注射除皱行列，期盼
能清除“岁月痕迹”，焕发美丽容颜。

“部分不法分子正是瞅准了这一‘商机’，
干起了倒卖‘假肉毒素’的勾当，致使一些消
费者在注射后出现局部红、肿、热、痛等不良
反应，严重时甚至能引起过敏性休克以及肌
肉麻痹。”东营区检察院办案人员称，2013年
起，被告人张某为赚取中间差价，从天津张某
某处低价购进肉毒素，并通过淘宝网加价销
售给徐某某等人。公安机关在抓捕徐某某时，

当场查获肉毒素47瓶，根据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出具的材料显示，现场查获的肉毒素
均为假药。

东营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迅速组织精干
力量对该案进行调查。侦办中，承办检察官先
后与上海市闸北区法院调取了张某的下线判
决书，联系天津警方调取张某上线的卷宗材
料。在完善上下线证据后，检察机关以完整的
证据链为基础，向东营区法院提起公诉。

目前，张某某因销售假药罪，被东营区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1万元。

用工业盐冒充碘盐

商贩被判处刑罚
5月15日，是全国碘缺乏病防治日。据了解，人体

中一旦缺碘，就可能引起心智反应迟钝、身体变胖以
及活力不足等症状。食用碘盐就是碘缺乏地区补充该
物质的重要措施，而东营就属于碘缺乏地区。

为牟取暴利，2016年7月份，刘某某在购买了440

斤来源不明的“海晶加碘盐”后，在垦利区某商贸城的
粮油店向市民出售，后又将该批盐加价全部销售给某
小吃加工点。经国家盐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鉴定，
该批盐为工业盐，碘含量为0。

案件发生后，垦利区检察院提前介入，在嫌疑人
批捕阶段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固定消费者的证言及其
它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承办检察官严格审阅案卷
材料、细致严谨做好每一项工作，并以刘某某涉嫌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向垦利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目前，经过法院审理后，刘某某被判处拘役6个
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此外，刘某某在缓刑
期限内，被禁止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生产未经批准药品

自行印制合格证
众所周知，中药在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或调节人

体机能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日常生产还是使用
中，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和规范要求。即便如此，仍有不
法分子铤而走险打起出售未经批准的药品。

据了解，2011年以来，郝某某在任安徽省亳州市
药材总公司销售员期间，多次购买只经粗加工的中药
材后自行进行分类包装，并粘贴自己印制的“分装合
格证”，同时加盖伪造的总公司质量管理科印章。四年
多的时间，郝某某通过将中药材销售给当地医院等渠
道，非法获利223万余元。

利津县检察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认真审阅
卷宗、仔细讯问犯罪嫌疑人，并认真核实相关证据。针
对郝某某认为自己仅是将购买的粗加工药品进行分
装、出售，不构成犯罪的辩解，检察机关提请东营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鉴定，并最终认定查获的药品属于
未经批准生产的药品，应按假药论处。

目前，郝某某因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八万元。用非食用原料“黑药”

生产加工毒腐竹

腐竹，是东营地区最为常见的食物原料之
一，因具备其他豆制品所不具备的独特口感，
备受消费者青睐。然而，竟有不法分子铤而走
险，在这消费者常用的食品上打起歪主意。

2013年以来，郭某某雇佣多人在租赁的厂
房内非法生产加工有毒有害腐竹食品，据了
解，不法分子在生产腐竹打浆过程中，掺加了
有毒有害的非食用原料“黑药”乌洛托品，有毒
有害的食品生产后全部销往东营附近区域。

东营区检察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认
真复核相关证人证言，并在补充证据体系后依
法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
郭某某辩解称自己仅系出资人，并不负责生

产、管理、销售环节的各项事务，对添加黑药也
不知情。

为了让真相水落石出，承办检察官会同
公安机关一同赴河南调取郭某某购买黑药的
证据，并提出其不仅系出资人，更是黑药购买
者、生产管理者、毒腐竹销售者，系该案件主
犯。法院在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后，依法对郭某
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三万元。

案件判决生效后，东营区检察院及时向有
关部门发出了检察建议，建议持续加强对食品
生产、流通领域的监管，从严从速取缔小作坊，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

检察机关联合相关执法部门进行调查取证。

检察官正在讨论案情。


	A08-PDF 版面

